

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局
对县人大第十七届一次会议39号建议跟踪

办理的答复

张永代表：

2017年，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和添置学生体质健康检测设施设备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将进展情况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教育部和体育总局颁发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教育部《关于印发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教体艺〔2014〕3号）要求，每年需对中小学生进行体质健康监测、评价、评估并完成监测数据上报工作。近年来，我县树立和强化“健康第一”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和学生体质健康长效机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时间，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从严加强和完善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督导和评估制度，有效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二、办理情况

2018年，县教育局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工作：一是对暂没有体检测设备的校（园），委托县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做好一年一度的检测和数据上报工作；二是分步为部分学校采购了体质健康检测设备，并培训指导学校做好平时对学生体质健康的监测工作。
三、下步工作

今后，县教育局将督促指导全县各校园做好管好用好现有体质健康检测设备，做好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工作，监测数据上报率达100%。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筹集资金，逐步为全县各校完善和添置学生体质健康检测设施设备。
感谢您对石林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王大军；联系电话：1508702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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